
回收商业务承诺书
回收商：                        向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郑重承诺，
在参加中国联通内蒙古                        报废物资处置项目公开竞价过程中承诺：
（一）如发现中标人资质不符合竞卖人资质要求或竞拍活动中出现失信行为，竞卖人有权根据竞卖公告和回收商承诺书相应条款取消竞买人中标资格，同时不予退回竞买保证金。
(二)提供的所有材料真实、合法、唯一。
（三）不以他人名义或其他方式弄虚作假参与公开竞价。
（四）中标回收商在签署合同时提交资质审核，如发现中标人资质不符合竞卖人资质要求或竞拍活动中出现失信行为，竞卖人有权根据竞卖公告相应条款取消竞买人中标资格，同时不予退回竞买保证金。
（四）蓄电池类中标回收商，需按照合同规定的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各级环保部门关于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及相关手续办理，不能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实物交割，联通有权解除合同，并没收中标保证金。
（五）如竞价成功，投标人须承诺在招标过程中符合中国联通集团及内蒙古联通供应商黑名单管理办法相关要求，如果被列入中国联通或内蒙古联通禁入型供应商黑名单，则废止其参与资格、中标资格、签订合同资格；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被列入中国联通或内蒙古联通禁入型供应商黑名单，则立即终止合同执行，相关后果由卖方承担。
（六）竞买人须承诺中标后不使用代理，不转包、不非法分包，不拖欠工人工资，一经发现，招标人有权终止合作。
（七）按照竞价文件订立合同，按照合同履行义务，通过公司对公账号交纳回收款，联通出具普通发票。
（八）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国联通内蒙古公司其它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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